枣庄学院2022年专升本音乐学专业
综合能力线上测试考生须知
一、考试时间
3月17日14点-20点，3月18日8点-20点为模拟考试时间，供考生熟悉艺考软件操作和视频录制规范。
3月19日9:00至12:00为正式考试时间，考生需在此时间段内完成考试并提交视频作品。未在规定时间参加考试并成功上传视频的考生，视为自愿放弃考试资格，一律不予补考。
二、考试科目：
1、科目一：考生可以选择声乐、钢琴、器乐三个方向的其中之一作为主项或副项（舞蹈也可作为副项），如声乐不是主项，则副项必须为声乐，主副项不能相同。（主项占比70%；副项占比20%）。
2、科目二:视唱（五线谱或简谱皆可）占比10%。
三、视频录制要求
1、正式视频录制为在线实时录制，录制时需保证手机电量充足，建议连接优质WIFI网络，务必关闭手机通话和应用通知功能。为保证视频录制效果，建议使用手机支架、手持稳定器等辅助设备进行拍摄。
2、录制时，在人脸识别认证后，拉至全景全身，将考生全貌清晰展现。录制过程不得间断，声音和图像需同步录制，期间不得转切画面，不得采用任何视频编辑手段美化处理画面，不得采用任何音频编辑手段美化编辑音频。
3、录像中只允许出现考生本人，如声乐使用钢伴，钢伴需出现在镜头中；录像中不得出现任何显示考生信息的提示性文字、图案、标识、背景、声音、着装等，更不得出现考生姓名、生源地、所在学校等个人信息。
4、科目一录制要求（视频时长不超过10分钟）
（1）演唱（奏）、表演正式开始前，考生须报幕个人身高、性别、表演技能项及唱法或乐器、演唱（奏）曲目或表演剧目名称（例如：“本人身高1.**米，性别*，表演技能主项为**，演唱（演奏）曲目名称为**；副项为**，演唱（演奏）或表演曲目（剧目）名称为**”。）视频中考生一律禁止透露姓名、就读学校等与个人身份有关的信息，着装不得有特殊标记；演唱（奏）或表演结束时需鞠躬，示意录像结束。
（2）声乐考试，一律采用清唱或者钢伴；考试内容包含器乐的考生，除乐器种类为电吉他、电贝司、架子鼓、合成器和双排键的考生可用伴奏带外，其他考生一律为独奏，不得带任何形式伴奏；考试内容包含舞蹈的考生，可采用伴奏音乐。
5、科目二录制要求（视频时长不超过2分钟）
考生在APP中抽取考题，熟悉1分钟后，开始视唱。视唱前需报抽到的题目。示例：“我抽到的是（简谱/线谱）第*题”。
6、录制视频作品之前，考生应按照提示，阅读并签署诚信考试承诺书。
7、规定考试时间内每项科目均有2次录制机会，录制机会是为了解决因突发情况造成录制失败时，考生依然有录制机会的容错机制，考生只要有合适的视频即可提交，无须使用全部的录制机会。录制完毕后，可选择其中最合适的1个视频，提交上传作为考试视频。一经上传，不得更改！
8、考生录制视频环境等客观因素不影响专业成绩评定。
